
— 1 — 

附件 

 

中国武术段位制段级考评指导大纲 

 （试  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青少年儿童参与武术锻炼，促进健康成长，培

育武术后备人才，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根据《中国武术段位制

（试行）》《中国武术段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制定《中

国武术段位制段级考评指导大纲（试行）》。 

第二条 凡能接受武德教育、正确掌握武术礼仪，进行武术套路或

散打锻炼的幼小学龄儿童，每修满 36 学时（每学时不低于 45 分钟）

或连续参加武术锻炼满半年，可参加一次段级晋升考评，经考核合格

者可授予相应段级。 

第三条 凡经中国武术协会及各级段位制办公室审批或授权的各级

段位制考试点，均可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武术段级培训和考评工作，并

主动接受社会及相关单位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武术段级考评的内容，以武德教育、武术礼仪，身体基本

素质，武术套路基本功和基本技术为主，以及初步掌握武术基本知识

和武术基本锻炼方法情况等。 

第五条 经考评合格并授予相应段级的武术习练者名单，应及时上

传至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网站，提供公开查询服务。 

第二章  武德、武术礼仪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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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武德是习武者应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习

武之人文明礼貌的体现，应将武德、武术礼仪教育贯穿于日常武术锻

炼过程始终。 

第七条 在武术段级考评之前，应由考评长对全体考生开展武德和

武术礼仪教育，集体诵读武德篇和武德守则，学习抱拳礼、考评进场、

退场礼仪规范等。  

    第八条 参加段级考试者应身着武术服装，在武术技术专项考试上

场前和考试结束下场时均应行武术抱拳礼，考评员对考生的服装、礼

仪进行评分，具体标准参考如下： 

考评 

内容 

等 级 

（分值范围） 
评价标准 

抱 

拳 

礼 

优秀（10～8.6） 

并步站立，头正颈直，身姿挺拔，精神饱满，左

手四指并拢伸直成掌，拇指屈拢，右手握拳，以

左手掌心掩贴于右手拳面，置于胸前屈臂成圆，

富有张力，目视受礼者。 

良好（8.5～7.6） 

并步站立，头正颈直，身姿较挺拔，精神较饱

满，左手四指并拢伸直成掌，拇指屈拢，右手握

拳，以左手掌心掩贴于右手拳面，置于胸前屈臂

成圆，张力较好，目视受礼者。 

合格（7.5～6分） 

基本成并步站立，身体姿势基本符合头正身直的

要求，左手基本成掌形，但不太标准，右手握

拳，左手能基本以掌心掩贴于右手拳面，双臂在

体前基本成圆，但张力一般，能基本目视受礼

者。 

不合格（6分以

下） 
达不到以上中等技术标准。 

第三章 身体基本素质考评 

第九条 加强身体素质锻炼是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是参加武术锻炼的重要内容，应将力量、速度、柔韧、灵敏等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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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锻炼贯穿于日常武术锻炼过程始终。 

第十条 参加段级考评者应至少参加两项身体基本素质测试， 

并达到合格以上标准，具体测试内容可根据考试年龄段和参与锻炼武

术项目的特点进行选择。各级测试项目参考如下： 

考评内容 评价标准及等级 

1-3级 

 

闭眼单脚站立 

任选 2项进行测试，评价标准及等级

可参照《少儿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或相关标准，并应达到合格及以上 

坐位体前屈 

30秒跳绳 

或自选其他项目 

4-6级 

 

双脚连续跳 

1分钟仰卧起坐 

1分钟跳绳 

或自选其他项目 

7-9级 

 

立定跳远 

10米折返跑 

1分钟跳绳 

或自选其他项目 

第四章 武术基本技术考评 

第十一条 武术套路段级基本技术考评，主要考核对武术套路基本

动作的掌握情况和熟练程度，每级考评内容应选择相应数量的基本动

作和动作组合进行考评，具体内容及标准参考如下： 

技术考评内容 动作种类及数量 

对应段级  1-3 级 4-6级 7-9级 

手型 拳、掌、勾、爪 2 3 4 

步型 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 2 3 5 

手法 
冲拳、劈拳、贯拳、砸拳、鞭拳；推掌、

挑掌、穿掌、劈掌、亮掌；搂手、缠手 
3 4 6 

肘法 顶肘、盘肘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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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法 
正踢腿、侧踢腿、里合腿、外摆腿、弹

腿、蹬腿、侧踹腿 
2 4 6 

跳跃 
腾空飞脚、腾空里合腿、腾空摆莲腿、腾

空箭弹、旋子、旋风脚、大跃步 
0 2 3 

平衡 
提膝平衡、望月平衡、燕式平衡、扣膝平

衡 
0 1 2 

动作组合 

步型+手型+手法+腿法 5-10 0 0 

步型+步法+手型+手法+腿法+跳跃 0 10-16 0 

步型+步法+手型+手法+腿法+跳跃+平衡 0 0 12-20 

第十二条 武术散打段级基本技术考评，主要考核对武术散打基本

动作的掌握情况和应用程度，每级考评内容应选择相应数量的基本动

作和动作组合进行考评，具体内容及标准参考如下： 

技术考评内容 动作种类及数量 

对应段级  1-3级 4-6级 7-9级 

拳法 直拳、摆拳、勾拳、鞭拳 2 3 4 

腿法 鞭腿、侧踹、蹬腿、摆腿、扫腿、剪腿 2 3 5 

肘法 顶肘、砸肘、扫肘 0 1 2 

步法 
进步、退步、上步、撤步、横步、斜步、 

滑步、垫步、换步、盖步 
2 4 6 

躲闪 侧闪、蹲闪、退闪 1 2 3 

摔法 抱摔、别摔、拉摔、压摔、接腿摔 0 1 2 

动作组合 

基本步法+拳法组合  3-5 0 0 

基本步法+拳法+腿法+躲闪组合 0 5-8 0 

基本步法+拳法+腿法+躲闪+摔法组合 0 0 8-10 

 

 

第五章  考评方法 

第十三条：段级考评时设考评长 1 人，考评员 2—4 人，编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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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 人，检录长 1 人，根据考评人数情况，可设多个考评小组。采用

3 人评分时，3 名考评员的平均分为考生的最终得分；4 人及以上考评

员评分时，去掉 1 个最高分和 1 个最低分，其余分数的平均分为考生

的最终得分。 

第十四条：考评时，考评员须根据相应段位考评内容的评分细则

和考生的临场表现，独立对考生的技术完成情况进行评定。技术考评

的各项内容均采用 10 分制打分，分数至多可到小数点后 1 位。最后得

分取小数点后两位，第 3 位数不做 4 舍 5 入。各段级技术考试的满分

为 10 分，考生的最终得分为该生各项考试内容的得分乘以该项考试内

容所占的分值比例之和。 

第十五条 考评结束后，应及时将参加段级考评者名单、成绩和结

果上传至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网站，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考评情况

上报所属地段位制办公室备案。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此之前与办法内容不一

致的相关文件均以此为准。 

第十七条 解释权属中国武术协会段位制办公室。 

 
 

 

 


